
新 北 市 立 新 莊 國 民 中 學 校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編   

號 

3 

提 案 單 位 

或 

提   案  人 
人事室 

案   

由 

修訂「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條案。 

 

說    

 

明 

一、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教評會委員選舉方式

為：「由全體專任教師以無記名單記法選舉十六人共同擔任之。」 

二、 為修訂「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選舉委員選舉要

點」，提高每人圈選人數，爰修訂教評會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本

校教評會委員選舉方式為：「由全體專任教師以無記名連記法選

舉十六人共同擔任之。」 

辦   

法 

如附件。 

審 

查 

意   

見 

 

決   

議 

 

 



第1頁，共1頁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本會置委員十九人，其組成方

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 

１、校長一人。校長因故

出缺時，以代理校長

擔任。 

２、家長會代表一人：由

家長會選（推）舉

之。 

３、教師會代表一人：由

教師會選（推）舉

之。 

(二)選舉委員十六人。 

由全體專任教師以無記名

連記法選舉十六人共同擔

任之。 

本會委員中未兼行政之教

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二分

之一。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

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

一。 

第一項第二款之委員選舉

時，得選(推)舉候補委員

八人，於當選委員因故不

能擔任時依序遞補之。無

候補委員遞補時，應即辦

理補選舉。  

 

四、本會置委員十九人，其組成方

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 

１、校長一人。校長因故

出缺時，以代理校長

擔任。 

２、家長會代表一人：由

家長會選（推）舉

之。 

３、教師會代表一人：由

教師會選（推）舉

之。 

(二)選舉委員十六人。 

由全體專任教師以無記名

單記法選舉十六人共同擔

任之。 

本會委員中未兼行政之教

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二分

之一。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

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

一。 

第一項第二款之委員選舉

時，得選(推)舉候補委員

八人，於當選委員因故不

能擔任時依序遞補之。無

候補委員遞補時，應即辦

理補選舉。  

 

為免每人圈選 1人

造成 1票當選或同

票人員過多之情

況，爰修正為無記

名連記法。 

 


